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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航港局 

藝術家進駐東莒島燈塔試辦計畫 

一、計畫緣起 

我國燈塔建設始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歷經清代、日治及國民

政府時期，建築風格各異，且燈塔多位於山巔海涯，景色絕美，

交通部航港局自 102年 1月 1日接管燈塔業務，即積極推動燈塔

觀光，但因燈塔多地處偏遠，參觀遊客數尚不多，爰規劃於具特

色之燈塔試辦藝術家進駐，期能產出燈塔相關藝術作品，以推展

燈塔文化與觀光。 

位於臺灣本島西北方的馬祖列島有 2座國定古蹟燈塔，其中東莒

島燈塔位於東莒島老頭山上，不僅是當地地標，更是遊客必訪之

重要景點，遼闊之園區及防颱牆為其特色。本計畫將提供東莒島

燈塔園區內現有燈塔員工之備勤室供藝術家進駐，藉此機會讓藝

術家深入體驗燈塔員工之生活，期能創作更多元豐富之藝術作品，

讓更多民眾瞭解燈塔文化及燈塔之美。 

二、開放進駐期間及地點 

(一)開放進駐期間：108年 5月至 7月 

(二)地點：東莒島燈塔 

三、進駐空間與費用說明 

(一)空間：東莒島燈塔員工備勤室 1間(長度 3.1公尺，寬度 2.45

公尺，面積約 2.3坪)，附床架及簡易桌椅。(位置如下圖) 

(二)費用：本局無償提供前開空間與設備(含水電費)供藝術家進

駐使用，至於進駐後藝術創作所需設備、材料，及生活所需

物品或器具等，由藝術家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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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空間示意圖 

四、申請資格 

(一)年滿 20 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登記立案之法人團體。 

(二)申請者限藝術創作工作者，如文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影視、多媒體藝術或其他藝術相關類等。 

五、應備文件 

(一)進駐申請表(詳附件)。 

(二)進駐計畫書，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1.申請者簡介：申請者之學經歷、擅長藝術類別、重要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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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展演資歷、駐村與獲獎經驗等。 

2.申請進駐期間：申請者預計實際進駐燈塔之期間。 

3.進駐空間使用規劃：申請者進駐燈塔後，如何規劃使用本

局所提供之空間。 

4.藝術創作及回饋計畫：說明申請者進駐燈塔期間，如何進

行藝術創作及預期作品；本局免費提供空間供申請者進駐，

申請者將以何種方式回饋(如繳交作品、辦理展覽、表演或

活動等)。 

5.預期效益：申請者之藝術創作及回饋計畫，對本局推廣燈

塔文化與觀光有何助益。 

6.其他：如是否有需本局協助事項。 

7.附件：申請者精選代表作品 10件(請附上相關圖說，並標

示作品名稱、媒材、尺寸、年份等，如為表演性質者，請

附上影音光碟或網路影音空間連結等)。 

(三)證明文件：個人檢附身分證影本，團體檢附立案登記證明影

本。 

六、申請文件交付方式 

(一)應備文件(進駐申請書、進駐計畫書)以 A4紙張直式橫打，

連同證明文件，一式 7份，裝入信封套，並於封套明顯處加

註「藝術家進駐東莒島燈塔試辦計畫」。 

(二)上述文件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或由專人(含快遞)於收

件截止日下午 5時前，送達「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組」(106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6樓)。 

(三)本案僅接受紙本申請，且申請資料及附件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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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甄選方式 

(一)收件時間：公告日起至 108年 4月 12日。 

(二)初審：由本局進行書面資料審查，資料短缺或不符規定者，

視同資格不符 ，不接受事後補件。 

(三)複審：由本局邀集專家學者及本局代表組成甄審委員會辦理

複審事宜，初審合格者需於複審會議時親至現場簡報說明及

答詢。 

(四)初審結果及複審會議時間、簡報順序將於本局網站公告之。 

(五)評選標準如下： 

項次 評審項目 比重 

1 進駐空間使用規劃 20% 

2 創作計畫與燈塔之連結性 25% 

3 回饋計畫之完整性 30% 

4 申請者資歷及實績 15% 

5 現場說明與答詢 10% 

總計 100% 

(六)結果公布：預計 108年 5月上旬公告甄選結果。正取者需於

本局通知(電話及 E-mail)日起 3日內回復進駐意願，並依

規定時間完成進駐簽約手續，逾期視同棄權，本局將依備取

順位通知遞補進駐。 

八、其他 

(一)進駐藝術家免負擔場地使用費，以所提回饋計畫抵充之。但

應自本局通知日起7日內繳交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1萬元至本

局指定帳戶，雙方始得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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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家進駐後，需配合本局宣傳、辦理活動及施政統計等需

求，提供相關資料(如名單、簡介、連絡方式、照片等)。 

(三)藝術家進駐期間創作發表作品之所有權歸其所有，惟本局亦

享有該作品之展覽、發表與出版權(圖像使用權)。 

(四)進駐期間，藝術家不得以難以復原之方式進行布置；進駐期

滿或提前遷離時，應恢復原狀並整理清潔。 

(五)進駐期間，藝術家之個人物品保管與人身安全等，均由藝術

家自行負責，本局不負任何責任。 

(六)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將另行公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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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申請表 

申請者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創作簡歷  

申請進駐 

創作類型 

文學 繪畫 雕塑 工藝 攝影 設計 音樂  

舞蹈 戲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進駐 

期間 
 

我已閱讀並同意「交通部航港局藝術家進駐東莒島燈塔試辦計畫」及「交通

部航港局藝術家進駐東莒島燈塔試辦計畫契約書(草案)」，同時證明所送資

料內容皆正確屬實。 

 

 

 

 

申請人/代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印鑑章(個人免) 

 


